
經濟部「百萬家庭親子節電競賽」競賽活動 

1. 活動目的 

為鼓勵全民參與節電工作，經濟部辦理全國中小學生家庭節電競賽，藉由校際節

電競賽，規劃以學校為宣導站，學生為節電種子，將節電概念擴散至家庭，進而

促成親子用電行為改變與家庭節電。 

2. 參賽資格 

以全國 106學年度公私立國民中小學 1-5年級、7-8年級學生家庭為對象，學校為

單位報名參賽，採自由參加，且參賽學生家庭用電種類須為表燈用電戶。 

<表燈用電戶說明> 

表燈指一般住宅用電或其他非生產性質用電場所的電燈、小型器具與動力合計容

量未滿 100 瓩者。可查看家裡電費單的用電種類，如為表燈用電戶即符合活動資

格。 

 

3. 競賽期間 

107年 6-11月(以 7-12月電費單為主)。 

4. 報名截止期限 

107年 6月 25日。 

5. 評比方式 

依各校參賽學生家庭 107年 6-11月與 106年同期相較之節電率及總節電量(以 107

年 7-12月份電費單為計算基準)，進行排序評比。 

6. 獎金用途 

本競賽獎金將可用於學生畢業旅行、校外參訪學習、校際比賽活動、教師充實能

源教材、創意教學工具、學校節能改善措施、能源教育推展活動等。 

 

本競賽詳細內容請上活動網站查詢(https://energy.mt.ntnu.edu.tw/ElectricitySaving)。 

參與本競賽之學生家庭電號，經台電公司核對符合該公司「107年節電獎勵活動」資

格(https://tpcuip.taipower.com.tw/savepower/)，將自動列入參與，已參與該活動之電號

則不重複登錄，該活動相關資訊以台電公司公布訊息(詳如附件一)為準。 

 

 

 

 

https://energy.mt.ntnu.edu.tw/ElectricitySaving
https://tpcuip.taipower.com.tw/savepower/


台電 107年節電獎勵活動規則 

 

一、活動期間：自即日起至 107年 12月 31日。 

二、參加對象：住宅用戶（含住宅公共設施用戶）及國中小學之用電戶。 

三、參加辦法： 

（一）上網報名至活動官網登錄參加電號。 

（二）臨櫃或電話報名至台電服務中心、服務所或撥打客服專線 1911報名。 

（三）107年 6月 30日(含)前報名登錄成功者，107年全年各期電費之節電量

均可獲得獎勵金；107年 7月 1日至 107年 12月 17日報名登錄成功

者，自登錄日起 107年各期電費之節電量可獲得獎勵金。 

四、獎勵方式： 

（一）參加活動登錄之電號當期用電每節省一度，可獲得 0.6元獎勵金，如每

期(2個月)獎勵金低於 84元者，按 84元計算，登錄之電號如屬電業法第

52條所稱使用維生器材及必要生活輔具之身障家庭用戶，若每期(2個

月)獎勵金低於 100元者，按 100元計算。節電獎勵金於當期電費中扣

除，每期(2個月)獎勵金以用戶當期電費為上限。 

（二）若出現下列情形，則當期電費無法獲得節電獎勵金： 

1. 當期或去年同期非屬住宅（含住宅公共設施）及國中小學用電者。 

2. 當期或去年同期用電度數不及底度者。 

3. 當期或去年同期曾辦理暫停全部用電、終止契約，以及廢止用電者。 

4. 當期或去年同期用電種別不同者。 

5. 過去 1年內曾辦理分戶者（含分出戶及被分出戶）。 

五、節電量計算方式： 

（一）每期節電量＝(去年同期電費平均每日用電度數－本期電費平均每日用電

度數) × 本期計費期間實際用電日數 

＊負值不計，計算至整數位，小數點後無條件進位 

（二）去年同期電費平均每日用電度數＝去年同期電費總用電度數 ÷ 去年同期

計費期間實際用電日數 

（三）本期電費平均每日用電度數＝本期電費總用電度數 ÷ 本期計費期間實際

用電日數 

（四）平均每日用電度數計算至小數點後第 4位。 

 

詳情請上台電活動網站：https://tpcuip.taipower.com.tw/savepower/ 

 

 

附件一 


